
常州博斯特西太湖包装设备有限公司“新增年产 30 台柔性印刷机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 12月 19日，常州博斯特西太湖包装设备有限公司根据《常州博斯特

西太湖包装设备有限公司新增年产 30台柔性印刷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

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

门审批决定及情况说明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常州博斯特西太湖包装设备有

限公司组织成立验收工作组，工作组由该项目的建设单位、验收监测单位并特邀 2

名专家组成。

验收工作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和环保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介绍，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对环保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现场踏勘了本项目建设情况。

验收工作组一致确认本次验收项目不存在验收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几种不予验收的

情景。

验收组经审核有关资料，确认验收监测报告资料翔实、内容完整、编制规范、

结论合理。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常州博斯特西太湖包装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9月 30日，企业类型为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公司于 2025年 7月申报《常州博斯特西太湖包装设备有限公司新增年产 30

台柔性印刷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5年 8月 9日获得常州市生态环境局

的审批意见（常武环审〔2025〕213号），本项目建设内容为：项目单位利用自有

土地进行厂房扩建，扩建建筑面积 3248平方米，购置行车、货梯、叉车等设备共

5台、套，项目建成后，可形成新增年产柔性印刷机 30台的生产规模。

目前，公司“常州博斯特西太湖包装设备有限公司新增年产 30台柔性印刷机

项目”已整体建成（已形成新增年产柔性印刷机 30台的生产能力），其对应的主
















